
阳光讯（记者 杜丽芳）3月10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邀请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有

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陕西省消费环境

建设情况。据悉，2022年以来，陕西省

消费者权益保护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根据第三方机构测评，

全省消费环境总指数为86.36，消费环

境整体状况良好。

去年以来，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完善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维权效能进一步提升。省市场监管局

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实施“7×24小时”

全天候人工接听，受理投诉举报咨询

78.9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713万元。

陕西省持续开展放心消费创建，

方式内容进一步拓展；修订出台《陕西省

放心消费示范创建活动管理办法（试

行）》。截至2022年底，全省创建放心消

费示范单位超2.52万家，11个市启动了

线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工作，

4000余家实体店积极参与。

针对消费领域重点问题，陕西省

加大专项整治力度，消费环境进一步

优化。2022年，全省查办“铁拳”案件

9542件，公布典型案例328件，查办价

格违法案件1047件，销毁假冒伪劣商

品255种415吨；侦办食品药品、侵权

假冒等领域违法犯罪案件606起；推

进农资打假专项整治，挽回经济损失

212.79万元；查办药品、化妆品、医疗

器械案件2710件；查处涉烟违法案件

1.28万起；审理服务合同、商品房买

卖合同等纠纷案件47152件，审结

40624件。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2年陕西省

消费环境总指数为86.36，全省消费环

境总体状况向好。从各分项指数结果

看，安全放心指数排名最高。相比2021
年，上升幅度最大的为维权放心指数，

价格放心指数和质量放心指数分别下

降了1.81和0.19，消费环境等级均保持

不变。

2023年，陕西省将继续推进消费

维权机制建设，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提质行动，积极改

善消费环境；加大培育力度，鼓励与消

费者密切相关的生产经营单位，特别

是景区、特色街区、核心商圈、龙头市

场、特色行业等消费密集场所参与创

建；继续推动线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

货”活动。

同时，陕西省将加大消费领域监

管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秩序；持续开展

“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虚假

宣传、涉疫物资质量违法、食品中非法

添加等行为；加强网络、信息通信监

管，依法查处网上虚构交易、网络传销

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银行保险证券

监管，严肃查处保险公司及其从业人

员违法违规行为。

11个市启动了线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工作

陕西省多措并举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办法》明确，培训机构向培训者

收费，按培训周期收费的，不得一次性

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按
课时收费的，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或

变相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暂不能
实行“消拨同步”设过渡期，采用风险

保证金监管模式。

记者获悉，该《办法》适用于在我省

范围内审批登记的面向中小学生

（含3至6岁学龄前儿童）开展校外培
训的机构（包括线上和线下）。预收费

是指校外培训机构预先收取的学员

培训服务费用。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额纳入监管范

围。我省明确，按周期收费和按课时

收费同时进行的，只能选择收费时段

较短的方式，不得以充值、次卡等形

式变相收取超过3个月的费用。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应使用

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

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严禁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

学员合法权益。校外培训机构应依法

履行纳税义务，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开具发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学员

索票。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情况

如实开具，不得填开与实际交易不符

的内容，不得以举办者或其他名义开

具收付款凭证，不得以收款收据等“白条”

替代收付款凭证。

校外培训机构实行预收费风险

保证金托管的，培训机构要在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与属地校外培训机构主管

部门、托管银行签订风险保证金托管

三方协议，足额留存风险保证金，由

托管银行托管，按协议约定定期拨

付，风险保证金额度由主管部门负责

核定，实行动态调整，并提供给托管

银行，最低额度不得低于校外培训机

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3个月）
的费用总金额，总金额可按上年度培训

机构收取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费用

的平均值测算。

校外培训机构实行预收费全额

银行托管的，培训机构要与属地校外

培训机构主管部门、托管银行签订预

收费专用账户管理三方协议，明确三方

的权利义务。

学员与校外培训机构发生退费

纠纷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以资金监

管为由，拒绝学员的合理诉求。学员

与校外培训机构因收退费问题发生争

议的，可以依法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学员与校外培训机构协商解决；请求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或依法成立的

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

投诉；根据与校外培训机构达成的仲裁

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我省明确，预收费资金监管过程

中，有关部门等应当对收集的学员及

家长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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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讯（记者韩冯盼）3月10日，记者从
省水利厅获悉，今年陕西省水利厅将在水资

源优化配置上下功夫，加快陕西水网建设，

重点推进10个项目开工，同时加快“十四五”
期间重点水利工程前期工作，持续深化水利投

融资改革，全年计划完成水利投资430亿元。
在完善陕西水网架构方面，我省将全面

提速“两域贯通、三区互联、五纵十横、多库

联调”陕西水网规划布局，加快推进市、县水

网规划编制工作；统筹重点项目建设，深入

抓好高质量项目推进年活动，锚定时序进度

和年度目标双达标，着力推进引汉济渭二

期、东庄水利枢纽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进

度，引汉济渭工程6月份实现先期供水，东庄
水利枢纽大坝主体工程加快浇筑、斗门水库

南池具备先期蓄水条件。

今年陕西计划完成水利投资430亿元
重点推进10个项目开工

阳光讯（记者张滢）3月11日，记者从陕西省
教育厅获悉，陕西省启动遴选高校青年教师

参与教育部2023年春季学期中西部高校青
年教师融合式教学进修项目，以数字化手段

提升青年教师的专业能力，培养数字素养，

提升教育教学专业能力、提高育人水平和教

学能力。据悉，该项目将开放87门精品课程，
通过一个学期的课堂教学观摩，定期参与线

上与线下融合式的教学研讨，提升教师的课

堂教学能力水平。

3月9日记者获悉，陕西省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陕西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旨在进一步规范陕西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有效防范校外培训机构

“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 记者杜丽芳

阳光讯（记者徐龙）记者从陕西交通控
股集团获悉，为进一步加快连霍高速兵马俑
专用线公路改扩建，保证项目建设时的交通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23年3月15日22时至2024年4月30日7时，
连霍高速兵马俑专用线公路实施双向交通
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其间将封闭兵马俑枢纽立交所有进出

口匝道，关闭兵马俑收费站，请过往司乘人
员密切关注沿线交通标志标线，提前择路选
择出行路线绕行，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
挥；遇有突发事件或交通流量高峰，交管部门
将根据拥堵情况适时对沿线相邻的临潼
收费站、新丰收费站出入口实行交通分流。

陕西遴选高校青年教师
参与教育部融合式教学进修项目

3月15日起连霍高速兵马俑专用线
禁止车辆通行

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陕西省10部门联合出台《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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